
 
 

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申請說明 
～只要 111 學年度(上/下學期)平均分數達 70 者即可申請～ 

 

申請同學請備妥以下資料： 
1.成績單：111 學年度上/下學期成績單（需蓋有證明專用章或寄至家 

中之成績單，SIS 系統列印出來之資料恕無法受理） 

2.手冊影本及大專鑑定證明：需持有大專鑑定證明者才可申請，核定

金額以身心障礙手冊（證明）標註障礙類別/程度為判斷依據。未

持有身心障礙手冊（證明）者，則以輕度認定。 

3.學籍證明： 

  在校生→*SIS 內點選「學生個人事務」->「申請在學證明」-> 

           列印即可。※請務必將彈跳視窗開啟喔！ 

  畢業生→畢業證書影本 

4.個人帳戶之存摺影本：原則上匯款帳戶以同學校內登記帳戶為主， 

欲更動匯款帳戶者，請繳交資料新帳戶，並☑換新，沿用者不需繳

交。 

5.入帳時間：此筆獎、助學金申請時間為每年1/31日前截止，故資料

繳交日期，不等於教育部收件日期。舉例來說，應屆畢業生可能於

離校前預先繳交申請資料，但實際教育部收件期限為113/1/31，入

帳預計在113/5-6月，中間將長達半年以上未收到獎、助學金，此

為正常作業時程，請同學再多給點耐心等待。 

6.手機號碼：後續聯繫使用。（資料缺件提醒、入帳通知..等）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110 學年度（含）之前入學者，屬於舊制規定，請領取白色申請表。 

111 學年度起入學者，屬於新制規定，請領取藍色申請表。 

*新舊制申請規定，及請領額度有所不同，請掃描申請表上法規確

認！ 

2. 若已依其他規定領取政府提供與本辦法規定同性質申請資格之補

助費、獎學金或獎金者，依法不得重複申請。 

3. 資料備妥後同學可親自繳交至E0111學發資源教室(暑假期間僅週 

一~週四上班)或假日班同學請繳回進修進院辦公室，資源教室會

定期領回資料~因應個資法同學們記得要將資料彌封唷!! 

   *同學有任何問題可撥 04-24961100 轉 6262 洽詢張老師 

4. 畢業生可於畢業典禮當天申請資料交至資源教室，當天將安排人

力收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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